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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鄭宇玲
電話：(02)7736-7889
電子信箱：yuyu08229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四)字第11400437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貴局函詢有關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延長修業年

限相關疑義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4年4月22日桃教特字第1140035970號函。

二、查特殊教育法第6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

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，辦理

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、就學安置、輔導及支持服務等

事宜。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對學生與幼兒鑑定、安

置、輔導及支持服務如有爭議，得由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

理人、實際照顧者代為或由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特殊教

育學生向主管機關提起申訴，主管機關應提供申訴服

務。」

三、次查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第7條

第1項規定略以：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及該教育階段接受經

主管機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，

其延長修業年限之申請，由學生本人依其身心發展狀況、

學習需要及意願向學校申請；學生未成年者，由其法定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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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代為申請。經鑑輔會審查通過者，以安

置原就讀學校為原則；未通過者，鑑輔會得建議其他安置

方式。上開規定已明示延長修業年限係由鑑輔會審查及安

置，故國民教育階段學生對延長修業年限之審查結果如有

爭議，依特殊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，得由學生之法定代

理人、實際照顧者代為向主管機關提起申訴，主管機關應

提供申訴服務。

四、復查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本文規定：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

不服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，僅得於對

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。」按所詢「學校個案評

估小組會議及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」，尚屬行政

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，如有不服，學生之法定代理人

等僅得於對市府所作審查結果不服，依特殊教育法第24條

第1項規定，提起申訴時一併聲明之；無從單獨就行政程序

中之決定或處置提起救濟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

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
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
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
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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